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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查德礦區位於查德西部及南部，為查德政府新近開放19個礦區區塊之其中3區塊，分別為BCO III、BLT I及BCS II  3個礦區，面積分別為9,000、9,700及7,550平方公里，合計26,250平方公里，本公司佔有70%權益，查德石油公司（SHT）佔30%權益，由本公司擔任經營人。
本公司於95.12.20標得利比亞Murzuq162礦區，礦區面績3,757平方公里，契約規定礦區探勘期5年，開發生產期25年，契約生效後6個月必須展開探勘工作，礦區由東南端之平坦沙地，向北遞變為小起伏之沙丘地形，盆地北翼已有數個生產中之油田，現有資料初步評估，位於盆地南翼之礦區有數個適宜
儲油構造，實施震測後之資料可釐清其鑽探價值，本礦區由本公司100%擁有。
貳、出國目的
職（謝傳宗）於民國97年11月10日至11月27奉派參加查核查德分公司2006年及2007年帳務及利比亞分公司2007年帳務工作，以避免有不合規定之情形發生。
參、出國行程
97年11月10日至12日  啟程、轉機至恩加美納市
11月12日至11月18日  查核查德分公司2006件及2007年帳務
11月19日至11月24日  查核利比亞分公司2007年帳務

11月25日至27日       返程、轉機、到達

肆、參加11月10日至11月27查核人員
本  公  司：會  計  處：會計管理監 謝傳宗

伍、報告內容
本公司以OPIC Africa Limited名義於2006年1月25日與查

德政府簽約取得礦區合約後，於該國恩加美納市成立查德分公

司，初期由於業務不很繁雜且熟悉國外探勘會計及有外語能力

人員極度短缺之下，暫不派主辦會計人員，由該分公司以週轉

金報銷方式在當地處理一殷經費支出，再由國內代為列帳編列

財務報表，至2008年9月始派會計人員駐查德分公司，2004

年及2005年支出美金4,130,293.17元主要為取得礦區權利對

查德政府捐款美金3,792,405元，2006年探勘投資美金

18,184,017.02元，其中美金17,000,000元為礦區權利金，地質

及地球物理費用美金332,103.59元、一殷管理費用美金

851,913.43元，2007年探勘投資美金9,370,223.13元，其中地
質及地球物理費用美金1,660,148.87元、一殷管理費用美金

1,067,633.03元，攤銷與折舊費用美金6,642,441.23元（附件1），
由於由非受過會計訓練及具有會計背景人員代辦會計業務，有
關單據、財務報表之保管導顯得不妥、自派任主辦會計人員，
並日夜重新整理後，目前已上軌道。
本公司以台灣中油公司利比亞分公司名義取得利比亞
Murzuq162礦區，至2007年12月31日止，實際探勘投資金額
共計美金1,328,583.78元，分別為地質與測勘費用美金
172,743.50元、管理費用美金1,064,902.71元、固定資產美金
98,710.41元、利息收入美金7,772.83元（附件2），經查核結果
發現莊銘勝先生於2007年10月6日至10月13日申請至美國
休士頓出差，未依順向方式訂購機票費（合計美金739.95元及
利比亞幣3,564.45元），以至洛杉磯再飛回休士頓非順向方式訂
購機票，因其他原因之非順向之機票費應收回，重新計算順向
機票費，另依「國外出差旅費報支要點」第十六條規定出差人
員每日可報支台幣600元用以支用於計程車費、市區租車費、
禮品費、交際費等，在休士頓市區租車費美金238.85元未事先
申請核准應收回，依其申請出差日8天計算核給雜費新台幣
4800元（如附件3）。
陸、效益及心得
本公司對國外礦區之取得，尤其是自營礦區，不僅是探勘專業人員培養，其他如會計人員及外語能力人員也應及早培養，如果目標礦區為非英語國家，如西班牙語（中南美地區）、法語（西非地區）、阿拉伯語（中東地區）等更應長期指派人員培訓、才可能有較好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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